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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 国 啦 啦 操 委 员 会

关于“中国啦啦之星”争霸赛的评选办法

各参赛选手：

为进一步发展啦啦操运动，彰显啦啦操运动魅力及运动员个

人风采，从 2012 年起，全国啦啦操联赛、全国啦啦操联赛总决赛、

全国啦啦操锦标赛和全国啦啦冠军赛将开展“中国啦啦之星”争

霸赛评选活动，现将评选办法与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参选条件：

1.参赛选手需是参加本年度全国啦啦操联赛、全国啦啦操联

赛总决赛、全国啦啦操锦标寒、全国啦啦操冠军赛及全国啦啦操

公开赛的啦啦操运动员；

2.参赛选手不限性别、民族、种族与国籍,年龄为 14 岁以上；

3.以校为单位，无论各校包含几支队伍，每校限报 2 名选手

参加个人赛；

4.报名时间同比赛报名时间；

5.每场分站赛报名人数须超过 10 名。

二、评选办法：

1.第一轮：15 秒自我介绍及 30 秒团队展示

（1）15 秒自我介绍内容积极向上，表现形式不限；

（2）30 秒团队展示人数为 2-24 人，团队成员需配合选手体

现出团队协作能力，突出选手的个人风采；

（3）30 秒团队展示音乐请于赛前一周传至中国啦啦操网

（www.ccachina.org）“中国啦啦之星报名系统”；

2.第二轮：60 秒即兴展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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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即兴展示音乐由组委会统一随机播放；

（2）选手根据随机播放的音乐风格进行即兴展示。

三、录取名次与奖励：

1.全国啦啦操联赛各赛区的“中国啦啦之星”争霸赛的以上

两轮比赛为淘汰制，由评审团票决出前 20 名为“中国啦啦之星赛

区之星”，并颁发证书，其中前 5 名获得“中国啦啦之星”争霸赛

总决赛资格；

2.“中国啦啦之星”争霸赛总决赛前 20 名为“中国啦啦之星”，

颁发证书；其中第 1名享受一次免费随中国代表队出国观摩啦啦

操国际赛事的机会；第 2-5 名享受一次免除 50%费用出国观摩国际

啦啦操赛事的机会；6-20 名可以运动员身份申请随中国代表队出

国观摩国际啦啦操赛事和优先取得境外培训、进修资格。获“中

国啦啦之星”称号的选手所在单位获得随中国代表队出国参加国

际啦啦操赛事的资格。

四、其它：

1.评审团一般由特邀嘉宾、体育明星、媒体和专家裁判 5-7

人组成；

2.所有评出的“中国啦啦之星”，将由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统一

管理，作为中国啦啦操形象代言人或公众人物向社会选择推出；

3.所有评出的“中国啦啦之星”需与全国啦啦操委员会签约，

其三年内肖像使用权、推广权归全国啦啦操委员会所有，对本款 2、

3条有异议者可不参加评选。

全国啦啦操委员会

2014 年 6 月 1 日


